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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聯 絡 人：蔡翔安
聯絡電話：02-29393091#62903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3年6月17日
發文字號： 政研發字第1130017847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教育部函、國家發展委員會原函

 函轉教育部檢送國家發展委員會為鼓勵身心障礙者積極

參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請合理編列研究計畫所需支持

性經費一案，請查照轉知。

 

依據教育部113年5月27日臺教學(四)字第1130055448號函

及國家發展委員會113年5月24日發社字第1131301360號
函辦理。

為保障有關身心障礙者之相關研究計畫及訓練計畫等，

在邀請障礙者參與研究或協助授課時，常有編列支持服

務經費有無或不一之差異，爰請瞭解現行相關規定以提

供障礙者參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所需支持服務經費編列

之適用作法。

旨揭事項相關規範及實務作法說明如下：

經費編列規範：

行政院業訂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

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如因身心障礙

者參與相關委託研究計畫而需編列支持性經費，除

依該基準所列項目辦理外，得依第7項「其他經費」

規定，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及相關主、會計規定，

於計畫書列明支用項目方式予以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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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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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需更具體或細項之規範，得依「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4點，於委託研究計畫

作業規定予以明定。

經費編列實務作法：

有關身心障礙者需求，可參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彙編之《身心障礙者融合式會議及活動參考指

引》及《認識身心障礙者特質與需求》。

手語翻譯費用、同步聽打費用、職場協助費等支持

服務經費編列標準，可參考「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

庭署手語翻譯及同步聽打服務補助標準表」及勞動

部「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之附表「身心障礙

者之職場人力協助人員資格及補助標準表」等相關

規定。

邀請身心障礙者擔任講師或作為專家學者出席會

議，視身心障礙者個別障礙需求，編列支持者之交

通費及住宿費。

隨文檢附教育部來函及「國家發展委員會原函」各1份(如
附件)供參。

正本：本校各院、系、所、研究中心(電子布告欄)
副本：主計室、研究發展處

校長 李蔡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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